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
催  告  书
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）
巴税稽强催〔2026〕8号
巴州鲁川商贸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2827MA784JAQ72）：
本机关于2025年8月7日向你（单位）邮寄送达了《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巴税稽罚〔2025〕59号），你（单位）逾期未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1．到国家税务总局和静县税务局缴纳罚款64843.60元;
2．到国家税务总局和静县税务局缴纳加处罚款64843.60元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联系人：王玉龙、廉滨
联系电话：18109965776、18099969630
地址：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塔指东路93号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（中国银行旁）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 王玉龙 新税稽6528191010
廉  滨 新税稽6528192002


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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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文书送达回证
	送达文书名称
	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
催  告  书
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）
巴税稽强催〔2026〕8号

	受送达人
	巴州鲁川商贸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2827MA784JAQ72）

	送达地点
	

	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代收人代收理由、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受送达人拒收理由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见证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送达人签名或盖章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填发税务机关
	（印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
通用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6-069
	案件编号
	465280020230000036
	纳税人识别号
	91652827MA784JAQ72

	纳税人名称
	巴州鲁川商贸有限公司

	拟审批行为
	对没有按期限缴纳罚款的纳税人进行催告

	拟使用文书
	催 告 书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）巴税稽强催〔2026〕8号

	申请理由
	
巴州鲁川商贸有限公司没有按期限缴纳罚款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之规定，对纳税人逾期未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没有按期限缴纳罚款的行为进行催告。
  
申请人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承办部门审
核意见
	



年   月   日

	稽查局分管
领导意见
	



年   月   日

	稽查局局长
意见
	



年   月   日




使用说明
1.本文书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制作，是税务机关在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前，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而制作的执法文书。
2.本催告书抬头填写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、纳税担保人名称或者姓名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，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，以纳税人识别号代替。
3.“本机关于   年  月  日”:填写送达当事人文书的日期，年份不能简写。
4.“送达            ”：填写文书名称及字号。
5.“你（单位）       ”横线处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、行政复议法第七十八条、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等规定，结合具体情形填写。
6.“1.   2.   ”:下划线填写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，即税务机关在有关决定性文书中作出的行政决定，涉及金钱给付的，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；如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只有一项的，第2 项空白处应划去；如有多项的可增加项目。
7.当事人陈述申辩:当事人在本催告书规定的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的，税务机关应当进行复核；当事人自愿放弃陈述申辩权利的，税务机关应当作出相应记录。
8.“联系人:  联系电话:  联系地址:  ”：填写税务机关受理当事人陈述申辩的联系人、电话及地址。
9.执法人员(检查证号):由执法人员签名（盖章）并注明税务检查证件号码。执法人员应为两名以上。
10.本文书应当交当事人确认后由当事人签名（盖章）。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的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送达（处罚法、强制法、复议法中有专门规定）。
11.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被催告当事人，一份税务机关留存。

